关于贺州市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HZZC2024-C3-990277-GXZH）的质疑答复函
质疑供应商名称：广西桂军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大道38-6号明皇丽湾商业国际广场（天元国际）第3栋1616号房    邮编 ：530031
[bookmark: _GoBack]委托代理人：尤婷婷   联系电话：13262735148
法定代表人：董晓广
广西桂军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我公司于2024年8月1日收到贵公司邮件送达的（项目名称：贺州市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HZZC2024-C3-990277-GXZH）的有关问题意见，我公司及业主单位对贵公司所提出的意见内容高度重视，经核实，现回复如下：

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质疑事项1
	质疑事项1
	商务部分，质控能力资质（1）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参与过国家声学相关标准编制，有 1 项得 0.5 分，满分1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或核心产 品制造厂商公章）”

	
	事实依据
	评分因素要求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参与过国家声学相关标准编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参与过国家声学相关标准编制的企业仅有杭州爱华等是少数企业，该评分因素为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量身定制的标准。该条款具有明显倾向性，特指了固定厂家的产品，属于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本条款设置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应该坚决予以纠正。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质疑请求
	质疑事项1、建议修改为：（1）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参与相关标准或课题的编制，有1项得0.5分，满分1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或核心产品制造厂商公章）

	关于质疑事项1的答复
	质疑答复1
	环境声学测量属于高精度测量领域，环境噪声监测仪为专业性较强的产品，需要较高的技术能力，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本项要求“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参与过国家声学相关标准编制”，因此，该条款设置贴合项目需求。
经调研，环境噪声监测仪制造商如：北京瑞森新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爱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北京声望声电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声仪测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国营红声器材厂嘉兴分厂等单位都有参与声学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监测方法的编制。因此，不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排他性现象。但为了增加项目的竞争力，采购人对此项评审办法做出了更正，具体情况详见“更正公告”。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质疑事项2
	质疑事项2
	    （2）为了更好的保证运维质控要求以及保障运维数据的准确性，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具有计量检测的相关能力的1分，满分1分。（提供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并加盖投标人 或产品制造厂商公章）

	
	事实依据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能力建设技术要求(试 行)》要求“每台噪声监测子站整机(含带风罩的户外传声 器)须提供依据JJG 1095(或JJG 778)出具的仪器检定合格证书”符合产品的检定要求。而本项要求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具有计量检测的相关能力，目前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适用性检测合格名录产品企业中又有计量检测的相关能力的企业仅有杭州爱华，该评分因素为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量身定制的标准。该条款具有明显倾向性，特指了固定厂家的产品，属于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 待遇，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本条款设置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应该坚决予以纠正。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质疑请求
	    质疑事项2、建议修改为：（2）为了更好的保证运维质控要求以及保障运维数据的准确性，投标人提供自建质保实验室或与其他具备资质单位合作质保实验室的相关承诺函得1分，满分1分。

	关于质疑事项2的答复
	质疑答复2
	[bookmark: _Hlk173401880]    环境噪声监测仪产品制造厂商都应具备计量检测、检修、校准能力，以确保产品出厂性能。经调研，市场上环境噪声监测仪制造商如北京声望声电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声仪测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国营红声器材厂嘉兴分厂、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等均可自主生产，检测声学产品。为确保生产公司产品性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故设定此项。本项要求“投标人或所投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产品制造厂商具有计量检测相关能力”，因此，该条款设置贴合项目需求，不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和排他性现象。但为了增加项目的竞争力，采购人对此项评审办法做出了更正，具体情况详见“更正公告”。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质疑事项3
	质疑事项3
	（3）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具备中国环境服务认证证书，且证书中服务项目内容包含噪声网络化监测预警系统运营服务的，得3分(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或产品 制造厂商公章)”

	
	事实依据
	（3）中国环境服务认证证书是企业从事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和自动监控系统运营服务的第三方能力认证证明。本评分因素中特意圈定必须含有“噪声网络化监测预警系统运营服务”,才能得分，该条款具有明显倾向性，特指了固定厂家的产品，属于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本条款设置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应该坚决予以纠正。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质疑请求
	质疑事项3、建议修改为：（3）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具备中国环境服务认证证书，得3分（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或产品制造厂商公章）”

	关于质疑事项3的答复
	质疑答复3
	本项目需要对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进行运行维护，故需要提出一定的技术要求，符合项目采购需求，质疑中事实依据不成立。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关于印发《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和质量控制技术要求（试行）》的通知（总站物字〔2024〕6号）文件中第4条日常运行维护要求4.2每日通过监控系统检査各噪声监测子站的数据、录音等信息传输及运行状况是否正常，若发现某站点信息传输异常，应立即进行监测数据分析，查明原因并排除故障等；第5条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5.1.1每日对噪声监测子站开展1次自检，若自检灵敏度级（或声压级）与最近一次现场声校准标定的灵敏度级（或声压级）偏差超过±0.5dB,则应通过现场声校验和声校准查明原因，做好数据标记，必要时应对仪器进行检修等。本项目需要对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站进行运行维护，故需要提出较高的技术要求。中国环境服务认证证书且证书中服务项目内容包含的噪声网格化监测预警系统是对噪声在线监测设备的运行参数管理及设置要求，维护、校准、检修和故障处理要求。为了保证站点建设后的运行维护工作，故设定此项，因此，该条款设置贴合项目需求。
经调研，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制造商如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盈峰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市中源环境仪器有限公司、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绿恩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尚维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等都具备中国环境服务认证证书，且证书中服务项目内容包含噪声网络化监测预警系统运营服务。
    因此，该条款设置贴合项目需求，不具有差别待遇和排他性现象。但为了增加项目的竞争力，采购人对此项评审办法做出了更正，具体情况详见“更正公告”。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综上所诉，贵公司的各项质疑事项均缺乏事实依据，采购人不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和排他性现象。贵公司如对本次答复不满意，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规定，有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的权利。
感谢贵公司对本项目采购活动的监督与支持！
特此复函。

采购代理机构:广西中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日

